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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出租人問與答 
113.7.23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何謂公益出租人？ 

答： 

（一）依住宅法第3條規定，指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

申請資格或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該出租住宅須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三）該出租住宅租賃契約出租人須為住宅所有權人並於契約書載明身分

證統一編號。 

 

二、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

納稅義務人一定要在租約期間內才能申請公益出租人認定函嗎？ 

答：不用。因為公益出租人是將住宅出租給符合租金補貼資格者，其出租

期間仍符合公益出租人要件，所以仍可於租約期間屆滿後補申請。公

益出租人有效期間為申請日往前推算至租約生效日，超過1年者，以1

年為限；申請日往後推算至租約到期日，超過1年者，以1年為限，2者

合計最長不得超過2年。(本署106年11月6日營署宅字第1061122922號

函) 

 

三、住宅法第15條所稱每屋每月一萬五千元租金免稅，其「每屋」規定是以

「門牌」為規範嗎？ 

答：是。以戶政機關編釘之門牌為每屋之規範。 

 

四、如1棟3層透天(1個門牌)出租3層給3個接受租金補貼者，則每個租約都

有每月1萬5千元(每月共4萬5千元)的免稅還是因為只有1個門牌，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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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樓層，仍只能有每月共1萬5千元的免稅額度？ 

答：因該棟3層透天只有1個門牌號碼，所以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最

多仍以1萬5千元為限，縱然出租3層樓，仍只能享有每月最多1萬5千元

的稅賦減免。 

 

五、公司將房屋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資格者，經認定為公益出租人，公司是

否享有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免？ 

答：否。依住宅法第15條規定，是指綜合所得稅減免，非營利事業所得稅

減免。 

 

六、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

納稅義務人出租予弱勢戶，不論其是否接受租金補貼，皆可享有綜合所

得稅減免？ 

答： 

（一）否，依現行住宅法第15條規定，係規範出租予接受租金補貼者，始

得享有綜合所得稅減免。承租人若未領有租金補貼，住宅所有權人

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

人則無法享有綜合所得稅減免。 

（二）至於適用綜合所得稅減免年度，舉例如下: 

甲(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

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出租予乙，租賃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

31日，乙於109年7至8月間申請租金補貼且於109年12月底獲得核

定，則甲在110年5月申報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因甲於109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間皆出租予乙，故甲109年全年度皆可適用綜合所得稅

減免規定。至於110年若乙仍持續領有租金補貼，甲亦可持續適用綜

合所得稅減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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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租人於107年7月23日申請租金補貼，檢附租賃契約為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經審查符合資格，公益出租人有效期間如何計算？ 

答： 

（一）公益出租人有效期間以107年7月23日為基準，往前計算1年最長可至

106年7月23日，惟租賃契約起日為107年1月1日，故往前計算僅能計

算至107年1月1日；往後計算最長可至108年7月23日，惟租賃契約迄

日為107年12月31日，故往後計算僅能計算至107年12月31日。故本

案有效期間應為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二）若承租人仍向該公益出租人續租，承租人應補新租賃契約予直轄

市、縣(市)政府，經審查仍符合租金補貼資格，始能開始獲得租金

補貼。假設承租人補附之新租賃契約起迄日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

12月31日，則本案有效期間可延長至108年12月31日。 

 

八、若承租人於107年7月23日申請租金補貼，檢附租賃契約為106年1月1日

至108年12月31日，經審查符合資格，公益出租人有效期間如何計算？ 

答： 

（一）公益出租人有效期間以107年7月23日為基準，往前計算1年最長可至

106年7月23日，租賃契約起日雖為106年1月1日，惟往前計算僅能自

106年7月23日起計算；往後計算最長可至108年7月23日，雖租賃契

約迄日為108年12月31日，惟往後計算僅能計算至108年7月23日。故

本案有效期間應為106年7月23日至108年7月23日。 

（二）因本案是1年以上租賃契約，承租人每年皆須重新申請租金補貼，若

承租人不再符合租金補貼資格，則該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就不能繼續符

合公益出租人資格。 

 

九、租賃住宅產權為公同共有，租賃契約所載出租人是否要列示所有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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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每位共有人皆認定為公益出租人？ 

答：是。若出租人只有其中1位共有人，則只能認定該共有人為公益出租

人，其餘共有人無法認定為公益出租人。建議租賃住宅產權為公同共

有者，應於租賃契約上載明所有共有人為出租人。 

 

十、我是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

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但出租人是我太太，出租給租金補貼戶，這

樣我能當公益出租人嗎？ 

答：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

稅納稅義務人出租住宅給租金補貼戶才能當公益出租人，所以租賃契

約上之出租人應為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

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才能適用後續公益出租人之稅賦減

免。 

 

十一、我有出租給租金補貼戶，申報綜合所得稅的時候，還要準備什麼資料

嗎？ 

答： 

（一）原則上租金補貼戶核定後，租賃雙方相關資料政府已於每年2月提供

予國稅稽徵機關運用，所以民眾不用在申報時額外提供佐證資料。

但若採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者，需在申報時所得種類勾選租賃所

得，且所得格式勾選為符合住宅法第15條者，才能享有每屋每月租

金收入最高1萬5千元之免稅優惠。申報結束後，稽徵機關會再比對

本署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之清冊。 

（二）但如果採臨櫃方式申報綜合所得稅者，因稽徵機關人員並非每人皆

有權限查詢本署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之清冊，故建議可攜帶

租賃契約及承租人之租金補貼核定函，以備稽徵機關人員查驗，減

少後續退補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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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關於公益出租人如果有其他問題，要向哪裡詢問？ 

答：相關規定、認定流程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絡窗口可至內政部不動

產 資 訊 平 台 - 住 宅 補 貼 - 公 益 出 租 人 專 區 ( 網 址 ：

https://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查詢。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電話：(02)8771-2345。 

稅務問題請撥打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http://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
http://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
http://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

